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就医指南
1. 学院保健室工作时间：
   周一至周日：10：30——23：30
   节假日、寒暑假，将通过校园网另行通知

2. 校外就诊流程
①普通门诊


②急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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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住院：上海市住院一律用住院结算凭证记帐。


④ 大病门诊：费用由医保统筹资金支付，上海市大病门诊一律用大病结算凭证记帐。


3．医疗费报销流程

① 普通门急诊：
医保支付比例：一级医院：学院支付65％，个人自负35％；二级医院：学院支付55％，个人自负45％；
三级医院：学院支付50％，个人自负50％。

② 住院：学生在上海市住院，一律用住院结算凭证结帐，学院不再办理住院医疗费用报销。

  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同学，按照保险有关协议，出院后到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商业医疗保险理赔。

   学生在外省市急诊住院，报销流程如下：


学院财务办

③ 大病门诊：学生在上海市大病门诊，一律用大病结算凭证结帐，学院不再办理大病门诊医疗费用报销。
  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同学，按照保险有关协议，到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商业医疗保险理赔。

   学生在外省市急诊住院，报销流程如下：


4. 详情见学生手册《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医保管理办法》
附：学生定点就医医院地址及电话
一级医院：徐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徐泾镇徐民路1088号          69761099（急诊电话）
二级医院：青浦区中心医院        青浦区公园东路1158号        69719190

三级医院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   上海市宜山路600号           64369181
上海市急救电话：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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